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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波重型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它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遵

循平等互利、友好合作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海波重型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乙方”）与中冶南方城市建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冶南方城建”、“甲方”）签订了《光谷大道（三环线-珞喻东路）快速化

改造工程三环线至金融港四路段钢箱梁制作安装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价为

6,617.80万元人民币。 

 

二、合同对方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冶南方城市建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朱周兵 

住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大学园路 33号 

经营范围：道路、桥梁、隧道、轨道交通、给排水、地下空间、综合管廊、

风景园林及相关配套工程项目的规划、咨询、环评、设计、工程总承包、项目管

理，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相关业务的新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转让、技术服务。（上述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2、中冶南方城建为本公司的战略合作伙伴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冶南方”）的全资子公司，中冶南方城建及中冶南方与本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 



中冶南方城建具有良好的品牌效应和社会效应，公司认为其履约能力较强，

履约风险较小。 

3、中冶南方城建及中冶南方近三个会计年度未与本公司发生过类似重大业

务交易。 

 

三、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光谷大道（三环线-珞喻东路）快速化改造工程三环线至金融

港四路段钢箱梁制作安装工程。 

2、工程地点：湖北省武汉市光谷大道三环线至金融港四路段。 

3、工程工期：预计为 180 天，开工日期以开工通知为准，此工期将随着甲

方整体工期的要求进行调整。 

4、签约合同总价（含税）：6,617.80万元人民币。其中合同总价为 6,440.77

万元，安全文明施工费 177.03 万元。本合同采取固定综合单价，最终合同总价

以实际工程量乘以综合单价计算。 

 

四、结算与支付 

1、预付款：乙方向甲方提交履约担保及预付款担保之后，甲方向乙方拨付

预付款；预付款在合同履约过程中按比例扣回。 

2、付款周期：本合同采取按月申报审批方式支付。 

3、工程进度付款支付的其他规定：工程款支付达合同额 80%时不再按进度

付款，待本合同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及经甲方审定结算并提交三套符合档案馆存档

要求的竣工资料后 30天内，付至结算价 90%；待本合同工程移交工程并取得交

接证书后 30 天内付至结算价 95%；剩余的 5%作为质量保证金，待缺陷责任期满

后 30日内支付结清。 

 

五、违约责任 

1、适用于合同的法律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

及湖北省、武汉市的地方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地方政府规章。 



2、乙方发生违约情况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并有权要求乙方

按合同规定继续实施和完成本合同工程及其缺陷修复。 

3、甲方发生违约情况时，乙方可向甲方发出通知，要求甲方采取有效措施

纠正违约行为。甲方收到乙方通知后的一定期限内仍不履行合同义务，乙方有权

暂停施工，并通知监理人，甲方应承担相应的费用。 

4、甲方提出设计变更的情况下，乙方有权得到追加付款。 

5、甲方和乙方在履行合同中发生争议的，可以友好协商解决或者提请争议

评审组评审。合同当事人友好协商解决不成、不愿提请争议评审或者不接受争议

评审组意见的，应向工程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六、合同审议程序 

该合同无需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也不需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公司将在

定期报告中披露本合同的履行情况。 

 

七、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公司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资金、人员、技术和产能均能够保证合同的顺利

履行。本次合同金额为 6,617.80万元，占公司 2016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1.11%。

本次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2017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八、备查文件 

《光谷大道（三环线-珞喻东路）快速化改造工程三环线至金融港四路段钢

箱梁制作安装工程施工合同》 

 

特此公告 

 

海波重型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5月 22日 




